
附件一：

230705中捷事件應公開資訊及制度改革訴求整理

一、要求公開的資訊

對象 應公開資訊 法令規定

台中市政府／中
捷公司

(1） 「緊急應變計畫」
(2） 「定期演練報告」
(3） 「人員訓練計畫」
(4） 「訓練結果報告」
(5） 「定期檢查項目」
(6） 監督檢查執行紀錄

【大眾捷運和台中市捷運相關法規】
《大眾捷運系統履勘作業要點》

《臺中市大眾捷運系統行車安全規則》
第26條「緊急應變計畫」「定期實施演練」「檢討改善」
「備查」
第27條「人員訓練」「實施演習」

中捷公司 車務工作說明書（事件
前版本）
行控中心說明書（事件
前版本）
站務工作說明書（事件
前版本）

（依據「112年6月臺中捷運綠線標準作業程序精進報
告」）

台中市政府（工地
安全）

(1） 市府對於塔吊作業
交維計劃的審查基
準

(2） 興富發「文心愛悅」
案建照申請的施工
計劃中有無塔吊作
業計劃？內容為
何？

(3） 市府對興富發「文
心愛悅」案有沒有
依「臺中都會區大
眾捷運系統禁建限
建列管案件協調作
業要點」列管？有
何作為

(4） 興富發「文心愛悅」
案塔吊作業有依作
業計劃執行？

【捷運相關法規及塔吊作業法規】
《臺中市使用道路辦理活動施工管理自治條例》
第5條「交通維持計畫」

《臺中市使用道路辦理活動及施工審查要點》
第5條「交通維持計畫送審」

《臺中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禁建限建列管案件協調作
業要點》
第2條「建築執照申請案件」

《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勞動部）

(5） 市府有無對興富發
「文心愛悅」案實施
職安勞動檢查？紀
錄為何？有無包含
塔吊作業？

【勞動檢查與職安法規】
《勞動檢查法》
第4條：「職業安全衛生法令規定之事項」

《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12條：「作業環境監測計畫」



第23條：「職業安全計劃」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9條（固定式起重機）
雇主對固定式起重機，應每年就該機械之整體定期實
施檢查一次。
雇主對前項之固定式起重機，應每月依下列規定定期
實施檢查一次。
一、過捲預防裝置、警報裝置、制動器、離合器及其他
安全裝置有無異常。
二、鋼索及吊鏈有無損傷。
三、吊鉤、抓斗等吊具有無損傷。
四、配線、集電裝置、配電盤、開關及控制裝置有無異
常。
五、對於纜索固定式起重機之鋼纜等及絞車裝置有無
異常。

勞動部 興富發的職安計劃有無
塔吊作業計畫？有無查
核？內容為何？

【職業安全衛生法】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3條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9條（固定式起重機）
雇主對固定式起重機，應每年就該機械之整體定期實
施檢查一次。
雇主對前項之固定式起重機，應每月依下列規定定期
實施檢查一次。
一、過捲預防裝置、警報裝置、制動器、離合器及其他
安全裝置有無異常。
二、鋼索及吊鏈有無損傷。
三、吊鉤、抓斗等吊具有無損傷。
四、配線、集電裝置、配電盤、開關及控制裝置有無異
常。
五、對於纜索固定式起重機之鋼纜等及絞車裝置有無
異常。

二、制度改革訴求
1. 不僅是個案問題，更是系統性問題
2. 捷運周邊限建範圍工程設施的規範不完備
3. 所有的工地安全的規範密度都不足（只依靠職安法規的規範）
4. 安全檢查執行未徹底落實
5. 政府與企業（如興富發）都將工程安全的風險外包，發生公安事件，法律責任（包

括民事賠償責任）往往只由最下層的執行廠商或人員承擔，政府和外包企業很少
被要求事前負起風險控制的責任

三、咎責
1. 台中市政府負起監督責任
2. 中捷公司負起風險防止責任
3. 興富發（不是承纜廠商）負起事故責任
















